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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 1852/04-05(01)號文件 
資料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針對後巷和私家街道的控蚊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當局針對後巷和私家街道所採取的

控蚊措施。 

 

全港控蚊策略  

 

2. 全港控蚊策略的其中一個環節，是減低蚊子在後巷和私家

街道滋生的風險。防蚊患督導委員會由生福利及食物局(福局)

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11 個相關決策局和部門的代表。

委員會負責制定全港的控蚊策略，並從監察、預防和宣傳這三方

面進行控蚊工作。 

 

3. 在監察機制方面，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通過誘蚊產卵器

指數，了解白紋伊蚊的分布情況。誘蚊產卵器安裝於全港各區，

包括後巷和私家街道；而每個月的誘蚊產卵器指數有助當局制定

針對性的控蚊措施。 

 

4. 在預防和控制措施方面，當地區誘蚊產卵器指數達到 20%

時，食環署會啟動跨部門滅蚊應變機制，以實施有效的控蚊措施。

相關的政府部門會安排巡查屬其管理範圍的場地，並採取適當的

控蚊措施，包括清洗盛水容器、清除廢物和積水、清理地面排水

渠和明渠、剪除雜草、填平地面等。此外，在蚊子容易滋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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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當局會加強殺滅成蚊的措施，包括每星期噴灑滅蚊噴霧等，

以防止成蚊數目增加。 

 

5. 為了進一步鼓勵市民參與控蚊工作，各區的民政事務專員

領導了地區防蚊專責小組機制，統籌政府部門和社區人士的控蚊

工作。專責小組會重處理涉及多個部門的問題黑點，並積極鼓

勵市民參與滅蚊工作。通過各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及市民的積極

參與，各項控蚊措施能更有效地推行，而防蚊的信息也得以廣

為傳達。 

 

6. 在宣傳方面，當局會在雨季來臨之前和雨季期間加強宣傳

工作，包括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有關防蚊的宣傳短片和聲帶。 

 

針對後巷和私家街道的控蚊措施 

 

7. 屬於公用街道的後巷，由食環署負責處理有關的環境問

題。該署會每天進行清洗，並採取適當的控蚊措施，包括清理廢

物、棄置物件及可能會積水的容器，並定期在明溝噴灑蚊油。 

 

8. 至於私家街道，則由業主負責維修和管理。在問題影響到

公眾利益或安全的特殊情下，政府會向有關的業主提供支援。

食環署作為《公眾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的執法部門，可根

據條例的規定發出通知書，要求私家街道的業主清除積水和採取

有關的防蚊措施。業主如沒有遵從通知書的指示，即屬違法。食

環署可以採取行動清除積水，然後向有關的業主追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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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明白私家街道的積水可能涉及多種原因，例如排水渠

破損、路面凹凸不平等。根據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在二零零三年八

月發表的《改善香港環境生報告》所載的建議，當區民政事務

專員已就一些環境生問題較嚴重的黑點制訂跨部門合作工作模

式，通過聯絡居民以及清楚劃分有關部門的職責，有效處理環境

生問題。如私家街道積水對公眾生構成威脅(例如導致蚊子滋

生)，而業主又沒有安排進行所需的改善工程，有關的政府部門便

會先採取適當行動，然後向業主追討費用。 

 

10. 九龍城炮仗街後巷(一條私家街道)的改善工作，是上述跨部

門合作工作模式的成功例子。在這宗個案中，當局於二零零三年

五月向有關的業主發出修葺通知。由於業主沒有遵從修葺通知的

指示，渠務署、路政署和食環署在民政事務專員的統籌下，遂展

開改善工程，包括修理地下排水渠、污水管及沙井；重鋪路面；

以及刷洗後巷。有關工程在二零零四年三月完成，當局隨後向所

涉的 216 個住戶追討有關開支，截至二零零五年五月，已有 201

個住戶付還費用。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的跨部門合作工作模式，為

今後處理類似的環境生問題提供了依據。 

 

11. 根據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的清除生黑點計劃，有 140 條後

巷被列為生黑點。清除生黑點的進展情況如下： 

 

 涉及後巷的生黑點數目 最新進展 

第一階段 51 個(在二零零三年五月列為

黑點) 

清除了 50 個(98%)1 

                                                 
1 仍未解決的個案涉及違例建築工程；有關的法律程序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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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42 個(在二零零三年十一月列

為黑點) 

清除了 40 個(95%)2 

第三階段 47 個(在二零零五年一月列為

黑點) 

清除了 14 個(30%)3 

 

最新進展 

 

12. 當局已把《2005 年公眾生及市政(修訂)條例草案》提交立

法會審議，以便政府更有效地進行控蚊工作。有關草案提出，政

府可要求私人物業的管理團體採取行動，防止蚊子滋生，這項建

議有助防止私人物業公用地方的蚊患。如蚊患會危害市民健康，

則不論有否發出通知，政府均獲賦權進行所需的滅蚊工作，然後

向有關各方追討費用。這些措施應可確保私人物業的擁有人、佔

用人和管理團體認真履行本身的責任。 

 

徵詢意見  

 

13. 請委員省覽當局為防止後巷及私人街道的蚊患而採取的各項

措施。 

 

 

民政事務總署 

二零零五年六月  

                                                 
2 仍未解決的兩宗個案涉及重鋪路面；有關工程快將進行。  
3  第三階段的清除黑點工作正在進行中，大部分的改善工作尚未完成。  


